2023年政策性森林保险绩效评价报告

现将2023年政策性森林保险资金拨付、到位、使用和绩效评价情况汇报如下：

基本情况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东北部，陇山西麓，六盘山南延。东接陕西省陇县，南邻清水县，西连秦安县，北与庄浪、华亭县相连。地理位置在东经105°54′—106°35′，北纬34°44′—35°11′之间，东西长62公里，南北宽48公里。工程区总面积194.3万亩，林地面积75.81万亩，其中国家级公益林面积9.8万亩，根据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甘肃省银保监局下发的《甘肃省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甘财金〔2019〕12号）文件精神中第二章：补贴政策-第七条-（一）中央品种-3-森林之规定，“公益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承担50%，省级财政补贴30%，县财政补贴15%”，我县13.42万亩国家级公益林政策性森林保险保费中央、省级财政补贴资金107360元，林场、林农缴纳部分6710元，县级财政补贴资金20130元年初预算20130元，实际到位20130元。
二、绩效目标。一是对资金使用的实际产出和效益进行评价，改进预算决策和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促进科学编制预算，强化资金使用效益意识，提升资金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三是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分配等重要依据。

三、绩效自评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林业财政资金使用管理，使林业补助资金达到使用规范、合理、高效的目的。是完善相关政策、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安排预算资金的重要依据。
（二）、绩效评价的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坚持实事求是、专款专用、专户专存、节约高效的原则。评价指标为资金投入和使用、资金和项目管理、资金实际产出和政策实施效果4类，共分为4项一级指标和14项二级指标；评价方法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
（三）、绩效评价过程

1、前期准备

我县结合国家级公益林政策性森林保险资金落实情况，局领导高度重视，组织相关股、站、所成员召开专题会议，分工安排，成立了资金评价领导小组，由分管资金项目的副局长牵头，分头行动，组织人员进行评价项目摸底调查、收集资料，认真开展森林保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2、组织实施

我县本次森林保险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召开座谈会、开展调研、中期评估等有效管理措施，经过现地勘察、座谈询问、对照查证复核等方式，对项目绩效目标有关情况和基础材料进行核实。

3、分析评价

国家级公益林政策性森林保险保费中央、省级财政补贴资金107360元到位，林场、林农缴纳部分6710元筹备到位，需要县级财政补贴资金20130元,到位20130元，资金投入使用完全符合《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甘肃银保监局关于印发甘肃省农业保险费保险补贴管理办法》（甘财金〔2019〕12号）的规定，资金使用符和保险费要求，资金管理每年按要求编制内容全面的资金申请文件，建立了财政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协作配合工作机制，专项资金的使用和项目实施，使保险费补助资金使用高效、合理、规范。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分析。中央、省级财政补贴资金、县级财政补贴资金、林场、林农缴纳资金全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分析。我现在森林保险补贴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违规、挤占、挪用、截留、滞留、虚列等资金，专款专用，资金运行良好。

3、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县保险费保险资金管理和运行严格遵循《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甘肃银保监局关于印发甘肃省农业保险费保险补贴管理办法》（甘财金〔2019〕12号）、《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执行，最大限度减少森林因灾损失。
（二）、实施情况分析。

1、组织情况分析。政策性森林保险我县由中国人寿财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川县支公司承保，保险费年缴纳资金134200元全部缴纳到位，承保率达到100%。

2、管理情况分析。森林保险费资金到位后，专项资金按照资金用途，执行国家相关政策，和保险公司按照程序签订保险合同，自然资源局建立资金内控制度，分类记账，资金运行良好。

（三）、绩效情况分析

效率性分析

（1）、实施进度。项目资金到位后，我县对资金用途进行专项安排，按照相关规定申报计划，与承保的保险公司协商合作，签订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承保公司依据保险工作承诺书中所承诺条款进行服务，明确起赔点、计赔方式、理赔程序、保险人义务、被保险人义务、违约处罚约定、奖励约定等。

。
（2）、完成质量。我县政策性森林保险和我县保险公司通力合作，完成了公益林保险任务。

2、效益性分析

（1）、预期目标完成程度。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实施，保险公司建立完善以防代赔制度，全县公益林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最大限度减少森林因灾损失。
（2）、对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影响。森林保险制度的实施，加强全县森林资源保护，积极分散森林风险，提高森林抵御自然灾害和林农灾后自救能力。

五、绩效评价结果

本次绩效评价，我县森林保险在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满意度指标全部达到优良标准。进行绩效评价，能够发现的问题，立即纠正，还能够充分挖掘工作中的亮点和经验，为今后的工程建设工作夯实基础，并且能够客观反映工作中取得的成效。

项目绩效自我评价：优
